
商务部关于委托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管理外
商投资印刷企业的通知 

商资函[2005]第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根据国务院关于简化行政审批制度的要求，为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审核程
序，提高效率，加快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资工作，现就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审核管理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委托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审核、
管理工作。 
二、 各被委托部门和机构应按照《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新闻出版总署、外经
贸部令〔2002〕第16号）及其他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严格把关，认真对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
设立或变更申请进行审核，在要求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中的程序和条件报经新闻出版行政部
门批准后办理。被委托部门和机构应将在审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商务部，如在委托
期间有违规审批行为，商务部将视情通报直至收回对其的委托。 
三、 各被委托部门和机构必须具备与商务部联网发放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网上联合年检
的条件，并利用外商投资企业联网发证系统做好审批备案及统计工作。相关的统计数据应符
合要求，便于商务部了解情况、加强监管。商务部将于近期对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进行培训，明确审核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四、 受委托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必须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
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15
号）实行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管理体制备案、人员培训和联网
验收合格后，商务部将另行分批办理相应的委托手续。 
五、 本委托自2006年3月31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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